
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公告

  本院于2024年4月16日刊登的原告张素蓉诉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
判决公告中“被告王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张素蓉借款3100
0元”中的“31000元”应更正为“27000元”。特此公告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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